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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不同的所有制 

  马克思主义判断某种所有制的先进或落后，所持标准有两条，首先是生产力标准，其次是价值标

准即道义标准。将两条标准统一起来，就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所有制进行评判与取舍。比如，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原始氏族公社的公有制被奴隶制的私有制所取代，这是历史的进步。

因为这在当时条件下有利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再者，原来原始部落战争中的战俘被杀掉，现

在留下来当奴隶，保护了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奴隶社会私有制被封建主义私有制所取代，

又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都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发挥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进步作用。

但是，从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三种私有制度都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矛盾。不过封建制剥削方式比奴隶

制进步，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又比封建制进步，这也表现在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上。马克思主义主张以

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一切私有制，是从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出发的。社会

主义公有制既要发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又要发挥消灭阶级对立与剥削，实现社会主义

的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同样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对待不同的所有制。他在1934年写的《我们

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提出：“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以阻止，

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毛泽

东选集》第1卷第133页）在苏区所要消灭的是封建主义的地主经济，因为这种私有制经济已经阻碍着

生产力的发展。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中国一

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

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

第3卷第1079页） 

  正是在生产力标准的指导下，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包括在土地改革中，一直强调

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在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著作，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

《论联合政府》中，一再讲：中国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经济在新中国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用

它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一个进步，有利于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

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31页）这里讲的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是短暂时期内。 

  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收了官僚资本，鼓励和扶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



 

后的1953年，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急于消灭一切私有制经济和急于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大地绝

种。特别是1958年掀起人民公社化高潮后，脱离我国的客观经济条件，急于迈向共产主义；违反生产

力发展的规律搞大跃进，违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搞人民公社化运动；追求“一大二公三

纯”的公有制一统天下，造成了损害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消极后果。 

  不可否认，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尽管发生过“左”的错误，但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达到6.1％，工业年均

增长为11.2％。如果不急于消灭个体工商业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只消灭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会更快更好一些。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认识到追求“一大二公”的单一的公有制不符合我国

生产力落后、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的国情。在理论认识上应明确两点。首先，马克思主义

创始人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资料完全归社会所有，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后的

事情。我们不应将马恩所设想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模式，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模

式，我国离成熟的社会主义模式还很远。其次，要正确把握《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共产党人可

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

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293页）这些话的中译文并没有错。有些学者主张将“消

灭私有制”译作“扬弃私有制”并不可取。问题在于怎样理解与把握这些论断。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

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私有制的消灭，又需要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

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问题时，明确地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

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 …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

才能废除私有制”。（同上，第239页）因此，消灭私有制，是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随着生产

力不断发展和公有制的相应发展而逐步消灭的过程。也就是说，消灭私有制是一个历史过程，即使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后，消灭私有制也需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 

 

 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经济，

需要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左”的一套盛行时期，不仅把个体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消

灭，连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也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社员自留

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不少学者将此转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

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值得斟酌。因为现在讲的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

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1978年三中全会时期，还远不到时机提出这些私有制经济的发展，自留

地、家庭副业在当时还只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下的附属部分，还谈不上独立的个体经济，更不是

私营经济。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正确认识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和

认识不断发展的过程。 

  1978年，城镇残留的个体劳动者只有15万人，1979年增加到31.6万人。后来政策不断放宽，1980

年下半年，提出“适当发展个体经济”的方针，1981年7月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

政策性规定》的文件，城乡个体工商户迅速发展起来。但对私营经济的发展，还没有提出政策性规

定。后来国务院颁布的政策性规定中，提出个体经营户“必要的，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可

以请一个至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的或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1987年1

 



月，中央颁布了《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肯定了私人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文件指出：为扩大

经营规模，雇工超过了七个人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

导”。又说，“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小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指出：“私人

企业同公有制经济有矛盾的一面，本身也存在一些固有弊端，主要是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对此，可以

通过管理和立法，加以调节和限制”。这种论述，应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一方面，肯定了私人企业的

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指出私人企业同公有制经济是有矛盾的，它自身也存在弊端，要加以调节和限

制。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私人企业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党的方针政策，肯定了私人

企业的发展，称其为私营经济，并指出：“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没有直接说它

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起来，我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理论，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认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我国的

生产力落后，多层次不平衡，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是主要矛盾，我国社会

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此作为理论与实践的依据，来说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

和合理性，就顺理成章了。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需要从理论上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它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总的提法是，“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是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也

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也是中央文件一再说明的。有的学者宣称公有制

不是社会主义的特点，资本主义也有国有企业，封建社会也有官办经济，以此否定国有经济或公有制

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首先，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归劳动人民公共所有的经济。封建社会的官办经济，主要是为

皇室服务的经济，并不归劳动人民所有和享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或国营经济，也不是归劳动人民

公有，它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

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

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3卷第629页）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地主、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因而国有经济或公有制

经济就是归人民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 

  其次，有必要认清，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既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层面的需要，更是

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内容，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社

会主义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所讲的社会主义本质，包括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

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消除了旧

中国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所有制和帝国主义在华所有制对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起到了解放

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对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现阶段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最初是讲它可以起“拾

遗补阙”的作用，后来更多地讲，“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或“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例

如，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讲：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又讲“中外合资企

业、合作经济和外商独资企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1992年，党的十四大

报告中讲：“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

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方针。”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说：“坚



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 …允

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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